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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附加传染病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条款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雇主责任类保险（以下

简称“主险”）的附加险条款，只有在投保主险的基础上，投保人方可投保本附

加险。 

凡涉及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主险合同与本附加险合同

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本附加险合同未约定事项，以主险合同为准。

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险合同效力亦同时终止；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险合

同亦无效。 

保险责任 

第二条  在保险期间内，在保险单载明的观察期届满后，被保险人雇员在从

事与被保险人相关工作时感染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法定传染病（一种或多种），

经二级（含）以上医院或保险人认可的其他医疗机构确诊，或确诊后因该传染病

导致人身伤亡，依法或依劳动合同约定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

人按照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赔偿责任包括死亡赔偿金、伤残赔偿金、医疗费、误工费用、住院津贴、确

诊补助金六项，且均为可选项目，投保人可选择其中一项或多项投保，具体的赔

偿责任和赔偿限额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责任免除 

第三条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在本附加险合同生效前，被保险人的雇员已确诊罹患本附加保险合同

约定的传染病； 

（二）在本附加险合同生效前，被保险人的雇员疑似罹患本附加保险合同约

定的传染病且未被排除； 

（三）被保险人的雇员在观察期内确诊感染或在观察期内已经出现相关症

状或被确认为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传染病的无症状感染病例或被确认为本附加

保险合同约定的传染病的疑似病例，且观察期后被确诊感染； 

（四）被保险人的雇员感染的传染病为非本附加保险合同约定的传染病； 

（五）被保险人及其雇员在履行相关工作时，未按照当地政府部门或防疫主

管部门的要求严格落实防疫管理措施的； 

（六）被保险人可在主险合同项下得到相应赔偿的。 

第四条  主险责任免除未纳入本附加险保险责任的，同样适用于本附加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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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其他不属于本附加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

负责赔偿。 

赔偿限额和免赔额（率） 

第六条  除另有约定外，赔偿限额包括每人死亡赔偿限额、每人伤残赔偿限

额、每人医疗费用赔偿限额、每人误工费用赔偿限额、每人住院津贴赔偿限额、

每人确诊补助金赔偿限额、累计赔偿限额、每次事故赔偿限额。 

第七条  每次事故每人医疗费免赔额（率）、误工费和住院津贴的每次事

故免赔天数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 

赔偿处理 

第八条  被保险人请求赔偿时，除提供主险合同约定的索赔资料外，还应提

供二级（含）以上医院或保险人认可的其他医疗机构出具的传染病诊断证明。 

第九条  发生本附加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保险人在约定的各项赔偿

限额之内，按照下列方式进行赔偿： 

（一）死亡赔偿金 

按照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每人死亡赔偿限额进行赔偿。 

（二）伤残赔偿金 

依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或鉴定机构出具的伤残等级鉴定书，伤残等级按

照《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

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自 2017 年 1 月 1日起正式施行）确定，伤残赔偿金

按照主险伤残赔偿比例表规定的伤残赔偿比例乘以每人伤残赔偿限额进行赔偿。 

（三）医疗费用 

保险人对于每次事故每人医疗费用的赔偿金额在扣除每次事故每人医疗费

免赔额或按免赔率计算的免赔金额后进行赔偿，但不超过每人医疗费用赔偿限

额。 

（四）误工费用 

经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或鉴定机构证明，被保险人的雇员暂时丧失工作

能力超过约定的每次事故免赔天数，在超过每次事故免赔天数的治疗期间，按

照每人每天 50 元的标准赔偿误工补助，直至医疗期满或者评定伤残等级，实

际赔偿金额的计算公式为：每次事故每人实际误工费用=min{每人每天 50 元×

（实际暂时丧失工作能力天数-每次事故免赔天数），每人误工费用赔偿限额} 

（五）住院津贴 

按照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计算公式，在每人住院津贴限额内赔偿，计算公式

为： 

每次事故实际每人住院津贴=min{（每次事故每人实际住院天数-每次事故

免赔天数）×每人每天住院津贴赔偿金额,每人住院津贴赔偿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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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确诊补助金 

按照本附加保险合同约定的每人确诊补助金赔偿限额进行赔偿。 

（七）对于每次事故造成的损失，保险人的赔偿金额不超过每次事故赔偿限

额； 

（八）在保险期间内，保险人对于多次保险事故的赔偿金额之和不超过累计

赔偿限额。 

释义 

【观察期】指被保险人的雇员被纳入本附加保险合同保障范围之日起计算的

一段时间。 

 

 


